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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 公众参与的目的和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一章总则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

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明确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中，将公众参与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

离。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自 2017 年 1 月 1 日

起实施，明确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中，将公众参与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由生态环

境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明

确了建设单位作为环评公众参与的唯一责任主体，将公众参与篇章从环评中独立出来，与

其平行；明确了建设单位作为环评公众参与的唯一责任主体，由其组织开展环评公众参与。

征求意见稿将主体责任明确后，建设单位负责的公众参与报告作为环评报告的一部分，一

起作为申报材料递交环保部门审批，一旦出现造假等问题，追责时就可避免互相推诿的情

况。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众合法的环境权益，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

权；提高环境影响评价的科学性和针对性；推动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公众参与是

建设单位通过环评工作与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通过公众参与工作，让公众充分了解

项目概况，并给予公众表达意见的机会，让公众对项目环保措施的可行性提出有益的看法；

同时使公众明白由项目引起的环境问题已在评价中得到充分考虑，并将公众对项目的各种

意见和看法体现在公众参与的结论中。环评单位通过与当地公众的沟通和讨论，加深对项

目潜在影响的了解和认识，使环境影响预测及分析更加完善，提出的措施建议更趋合理。

公众参与也使建设单位有机会听取和了解各方对其工程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作出满意

决策。 

本项目公众参与期间，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进行并完成了第一次公示及第二公示，通过网上公示，张贴通告，刊登报

纸等形式，充分收集公众意见，确实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维护公

众环境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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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概况 

根据惠阳区餐厨垃圾、市政污泥、粪便处理需求，惠州绿色动力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拟

于惠阳榄子垅环境园西南侧建设惠阳区污泥、餐厨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项目。其中餐厨

垃圾处理规模为 200 吨/日、市政污泥处理规模为 300 吨/日、粪便处理规模为 100 吨/日。

餐厨垃圾、粪便分别经预处理后采用厌氧消化工艺处理，市政污泥采用间接加热干化处理

后运至环境园内生活垃圾焚烧厂掺烧处理，并配套相应的恶臭治理、污水处理、沼气净化

等设施。 

1.3 公众参与程序 

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原则上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首先根据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收集建设项目信息、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当地自然文化和社会等方面资料，然后在综合分析上述信息的基础上，结合

公众参与工作等级确定核心公众代表，制定有效的公众参与工作计划。 

第二阶段为实施阶段，按照国家生态环保部最新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项目环评公众参与基本实施步骤为：确定环评单位→第一次信息公示→环境监测及编制环

评报告→第二次信息公示→公众调查→编制公众参与说明。 

第三阶段是反馈阶段，主要工作是将公众意见采纳与否的信息反馈给公众，必要时进

行公众意见的补充调查。 

第四阶段：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

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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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公开情况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于 2020 年 9 月 4 日公开，本项目环评单位为广州正润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示日期：2020 年 9 月 4 日 

公示内容：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

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

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2 公开方式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方式采取网络方式，于 2020 年 9 月 4 日由建设

单位惠州绿色动力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在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及“惠

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网站”上进行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情况。 

网站地址为： 

①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uiyang.gov.cn/hzhyshwzx/gkmlpt/content/4/4039/post_4039034.html#816

1 

②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https://www.dynagreen.com.cn/upfiles/news/otherfile/20209/npf_20209041506.pdf 

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4 日，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网上公示截图见图 2-1 和

图 2-2。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根据惠阳区餐厨垃圾、市政污泥、粪便处理需求，惠州绿色

动力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拟于惠阳榄子垅环境园西南侧建设惠阳区污泥、餐厨垃圾、粪便

无害化处理项目。其中餐厨垃圾处理规模为 200 吨/日、市政污泥处理规模为 300 吨/日、

粪便处理规模为 100 吨/日。餐厨垃圾、粪便分别经预处理后采用厌氧消化工艺处理，市

政污泥采用间接加热干化处理后运至环境园内生活垃圾焚烧厂掺烧处理，并配套相应的

恶臭治理、污水处理、沼气净化等设施。 

其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方式采用建设单位网站进行公示，并在确定环评编

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进行网站公示。因此本项目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载体选

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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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在建设单位网站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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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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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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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开情况 

3.1 公开内容及时限 

公示内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联系建设单位获取或自行下载。 

公示日期：连续 10 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 公开方式 

3.2.1 网络 

网络公示时间：2021 年 5 月 28 日～2021 年 6 月 10 日，连续公示 10 个工作日。 

公示网站链接为： 

①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huiyang.gov.cn/hzhyshwzx/gkmlpt/content/4/4293/mpost_4293365.html#8

161” 

②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https://www.dynagreen.com.cn/client/newsView.asp?id=5775” 

公示截图见图 3-1 和图 3-2。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根据惠阳区餐厨垃圾、市政污泥、粪便处理需求，惠州绿色

动力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拟于惠阳榄子垅环境园西南侧建设惠阳区污泥、餐厨垃圾、粪便

无害化处理项目。其中餐厨垃圾处理规模为 200 吨/日、市政污泥处理规模为 300 吨/日、

粪便处理规模为 100 吨/日。餐厨垃圾、粪便分别经预处理后采用厌氧消化工艺处理，市

政污泥采用间接加热干化处理后运至环境园内生活垃圾焚烧厂掺烧处理，并配套相应的

恶臭治理、污水处理、沼气净化等设施。 

其征求意见稿公开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

府网站及建设单位网站公示。在形成征求意见稿后，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2021 年 6 月

10 日，连续公示 10 个工作日，因此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开内容的载体选取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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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结合征求意见稿公示网上公示，为方便当地村民了解项目信息，项目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和 6 月 7 日在《新快报》报纸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公示照片详见图 3-3。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联系环评单位与建设单位获取或网上下载。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根据惠阳区餐厨垃圾、市政污泥、粪便处理需求，惠州绿色

动力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拟于惠阳榄子垅环境园西南侧建设惠阳区污泥、餐厨垃圾、粪便

无害化处理项目。其中餐厨垃圾处理规模为 200 吨/日、市政污泥处理规模为 300 吨/日、

粪便处理规模为 100 吨/日。餐厨垃圾、粪便分别经预处理后采用厌氧消化工艺处理，市

政污泥采用间接加热干化处理后运至环境园内生活垃圾焚烧厂掺烧处理，并配套相应的

恶臭治理、污水处理、沼气净化等设施。 

其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且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

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2 次，载体选取的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3 张贴 

结合征求意见稿公示网上公示及登报纸公示，为方便当地村民了解项目信息，本

项目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2021 年 6 月 10 日连续 10 个工作日在榄子垅、田头村、肖

屋村、沙田镇政府、三和街道办、洋纳村、洋纳善培小学、碧桂园润杨溪谷张贴本项

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公示照片见图 3-4。 

张贴区域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选取本项目周边敏感点：榄子

垅、田头村、肖屋村、沙田镇政府、三和街道办、洋纳村、洋纳善培小学、碧桂园润杨

溪谷等作为张贴区域，并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2021 年 6 月 10 日连续 10 个工作日公

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通过在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

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联系建设单位获取征求意见稿或网上自

行下载，公众可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并通过电子邮件、传真、信函等方式反馈给建

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公众意见表可网上自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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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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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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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1 日《新快报》（一） 2021 年 6 月 1 日《新快报》（二） 

  

2021 年 6 月 7 日《新快报》（一） 2021 年 6 月 7 日《新快报》（二） 

图 3-3《新快报》刊登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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榄子垅（近照） 榄子垅（远照） 

  
田头村（近照） 田头村（远照） 

  
肖屋村（近照） 肖屋村（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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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镇政府（近照） 沙田镇政府（远照） 

  
洋纳村（近照） 洋纳村（远照） 

  

洋纳善培小学（近照） 洋纳善培小学（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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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街道办事处（近照） 三和街道办事处（远照） 

  
钟落潭镇政府（近照） 钟落潭镇政府（远照） 

 

 

碧桂园润杨溪谷（近照） 碧桂园润杨溪谷（远照） 

图 3-4 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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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共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 2 则单位反馈意见。 

3.4.1 公众参与调查情况 

公众参与信息统计情况见下表。 

表 3-1 单位、集体公众参与信息统计一览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

会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地址 

1 
惠州市惠阳区沙田镇

人民政府 
1144**********410X 0752-37***88 

广东省惠州

市惠阳区沙

田镇兴业路 

2 
惠州市惠阳区沙田镇

田头村民委员会 
5444**********47X9 0752-37***91 

广东省惠州

市惠阳区沙
田镇田头村 

 

3.4.2 公众参与意见反馈情况 

表 3-2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反馈意见 

单位（个人） 意见 

惠州市惠阳区沙田镇田头

村民委员会 

1、希望环境园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完善好相关手续，并

尽量避免对下面村民的生活造成不良影响，把安全施

工放在第一位。 

2、希望环境园全面建成后，多点为当地村民的就业着

想，有计划性安排一些适合村民的工作岗位，让本地

村民多一些参与环境园的工作。 

3、一定要按环保部门的要求来处理垃圾。 

惠州市惠阳区沙田镇人民

政府 

该项目施工建设期间严格做好安全措施，做好烟尘防

护施工噪音管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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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众参与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网”和“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首

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期间，均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收到两则关于项目建设的反馈意见，针对反馈意见，

建设单位均采纳，并承诺做好相关的工作要求。 

表 4-1 公众反馈意见及采纳情况 

单位 意见 采纳情况 

惠州市惠阳区沙

田镇田头村民委

员会 

1、希望环境园在工程建设过程中

完善好相关手续，并尽量避免对

下面村民的生活造成不良影响，

把安全施工放在第一位。 

2、希望环境园全面建成后，多点

为当地村民的就业着想，有计划

性安排一些适合村民的工作岗

位，让本地村民多一些参与环境
园的工作。 

3、一定要按环保部门的要求来处

理垃圾。 

采纳，项目的建设按照国家、地

方相关规范进行建设，施工期
间按照相关安全规范进行，并

安排施工监理单位对建设进行

监管。项目产生的污染物均配

套相关环保措施处理，保障项

目污染物排放能达到国家、地

方排放标准。项目建成后在适

合周边村民的工作岗位上着重

考虑优先。 

惠州市惠阳区沙

田镇人民政府 

该项目施工建设期间严格做好安

全措施，做好烟尘防护施工噪音

管制工作 

采纳，项目建设期间会安排相

关的施工监理单位对施工期间

粉尘、噪声定期检测，做好相关

施工围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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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诚信承诺 

 

 

承诺函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办法》要求，在惠阳区污泥、餐厨垃

圾、粪便无害化处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

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

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惠阳区污泥、餐厨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惠州绿色

动力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惠州绿色动力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1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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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公众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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